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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通告
川府规〔2023〕4号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中农发〔2019〕11号）等规定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二、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
三、鼓励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空闲地等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不占或少占耕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四、住房用地面积标准为：平原地区每人不超过30平方米，丘陵地区每人不超过40平方米，山区每人不超过50平方米。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总面积为每人不超过70平方米。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4人的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的户按5人计算。宅基地所属地域类型，由县级人民政府结合国土调查、地形地貌等情况确定。
五、新建（改建、扩建、翻建）住房、附属用房、庭院均不占用耕地的，在宅基地总面积标准内，住房用地面积可适当增加，增加部分每户不超过30平方米。
六、民族自治地方农村村民的宅基地面积标准可适当增加，具体标准由自治州或者自治县制定。
七、扩建住房、附属用房、庭院所占的土地面积连同原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
八、鼓励农村村民在规定面积标准范围内，合理确定拟申请使用宅基地面积，节约集约用地。
九、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宅基地审批管理，加强动态巡查监管，依法查处未批先建、骗取批准、违建超占等违法行为。
十、本通告自2023年11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特此通告。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3年11月6日



附件2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1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未经批准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且呈蔓延势头，尤其是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地建房（包括住宅类、管理类、工商业类等各种房屋）行为，触碰了耕地保护红线，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现就农村建房行为进一步明确“八不准”。通知如下：
一、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
二、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
三、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
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
五、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六、不准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
七、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
八、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
各地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向社会广泛公告、宣传“八不准”相关规定。地方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加强与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采取多种措施合力强化日常监管，务必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对通知下发后出现的新增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肃处理，该拆除的要拆除，该没收的要没收，该复耕的要限期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严肃追究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2020年7月29日







附件3
农村宅基地上房屋拆除重建需遵守
八条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翻建，需要遵守“三必须”、“五不得”：
1.翻建房屋的人必须符合要求。比如，户口不在农村的子女，因继承获得了农村房屋，按照有关规定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但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户口不在当地的继承人并无宅基地使用权。这类人获得的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并不能翻建。
2.翻建房屋的宅基地必须经过批准。因历史原因，农村很多房屋存在了多年但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这种情况下翻建房屋存在风险，一旦被卫片执法拍到，可能会被认为是违建，国家卫片执法对此已明确规定了相关政策。因此，对没有取得合法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如果要翻建，最好先咨询、申请办理用地手续或进行不动产登记，让房屋用地有合法的手续。
3.翻建房屋必须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翻建房屋属于建设行为，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必须翻建必须经过规划部门批准，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此外，翻建房屋还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1. 不得改变房屋用途。即翻建房屋只能主要用作居住，不得用作经营性用途。当然，按照相关政策规定，闲置农房用于发展民宿或用于居住兼适当经营，是允许的。
2.不得随意挪动位置。有人在翻建时，考虑地形、风水等因素，可能会将宅基地的位置随意挪动，但这一挪动，就不是批准的宅基地位置，会导致违法占用土地建房，后期面临被处罚甚至被拆除的风险。
3.不得超出允许的占地面积。各个地方都对宅基地面积作出和规定。有的老宅基地占地面积已超过规定的标准，这种情况下翻建是不允许超过规定面积的。超面积占地也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4.不得超出规定的高度。很多地方规定农村建房不得超过三层，且对房屋的总高度作出的规定，在翻建过程中需要遵守这些规定。另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时对房屋建筑风貌、外观等均有规定，建房过程中也要按照这些规定建设。
5.不得违反建筑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目前，国家对农村自建房质量、安全管理越来越严格，三以下房屋允许由持有农村工匠资质的施工队承包修建，三层以上房屋需要有建筑资质的单位才能修建，以保证房屋质量，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总之，翻建农村宅基地必须符合国家法规和当地相关规定，保护好农村土地资源，同时也要保证农民的住房安全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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